當敬重長者（敬老主日）
　　經文：詩七十一17-18；太十五1-9；弗六1-4
　　由於醫藥科技迅速發展，一日千里、日新月異，人類的壽命也隨之不斷的延長。科學家預言，數十年後，人類平均年齡可高達一百二十歲或更高，這是大家都願意見到的事情。但是，隨著人口老化所衍生出來的問題：醫療、住屋、福利、社會，尤其是經濟，都是大家都不願意見到的情況。
　　因此，長壽一方面令人喜，也有悲的一面。有這麼多的問題，又怎樣去面對呢？其實這不單是香港所面對的問題，也是整個世界的問題。由於近幾十年來，在發達的地區出生率逐漸下降，退休的人卻愈來愈多，不再從事生產，以少數的「年青」工作者，怎能支付大群不再工作的長者呢？除非長者自有積蓄。因此，許多國家一改以往的生育政策，尤其是加拿大、新加坡，甚至香港，不再是兩個「夠曬數」，而是鼓勵生育至三個。因為今日許多中產人士，不單遲婚、只生一個，甚至索性不生育。
　　香港人口老化是眾所周知的，提供良好安老服務應該的責任，但香港並非是一個福利社會，連基本的老年退休保障尚未正式推展。雖然有社會福利綜合援助金，但也不能徹底解決安老服務的需要；雖然有志願團體資助或沒有資助下，設立服務老人的機構幫助老人；但整個來說，香港的安老服務是十分不足夠的。
　　雖然基督教從開始就有老人的工作，但是「要幫的老人多」，連政府都不能解決的問題，教會能嗎？雖然我們的能力有限，但是身為教會及基督徒絕不能因此而袖手旁觀、推卸責任。雖然我所能貢獻的有限，所作的也不多，但是若能照聖經的教訓去行，肯定在安老服務的事工上有所幫助。

老人當自強──「老有所為」
　　詩人求上帝到他年老發白的時候，不要離棄他，繼續賜他能力去指示下一代（詩七十一18）。按他來說，老了不是什麼都不能做，而是繼續去做，甚至可能比以往做得更多，對教會、社會更有貢獻。因為以前工作只為糊口、為生活，現在是為興趣、為服務。並且他仍可以把自己的經驗和過往的經歷，去教導，甚至影響下一代。
　　不要說自己老了、不中用了，不要將自己當作是一個受惠者，需要別人的幫助、同情、攙扶，除非身體有病，否則的話，除了自己照顧自己外，還可以照顧別人。基督徒要像詩人一樣，有積極的人生觀、樂觀的心態，拋棄一切消極、悲哀的情緒，好像舊約聖經中的迦勒這樣說：「我還是強壯，像摩西打發我去的那天一樣；無論是爭戰，是出入，我的力量那時如何，現在還是如何。」（書十四11）他講這句話的時候已經是八十五歲了。
　　若每一個基督徒老人都是這樣的積極，在能力範圍內參與社會的活動，「終身學習、更新知識、善用餘暇、多作義工」，肯定對自己身心有益，保持健康。所謂「老兵不死」，可以減輕老人對社會所帶來的壓力。

家人的支援──「老有所養」
　　聖經要我們「尊敬老人，又要敬畏你的上帝。」（利十九32）它將「尊敬老人」與「敬畏上帝」並列在一起，聖經也教導我們「要孝敬父母」（出二十12；弗六1），可見尊敬老人的重要性。
　　香港回歸後不久，當時特首也呼籲香港的市民「關懷長者是每一個家庭的責任」。按照中國的傳統和美德，供養父母是我們的天職，照顧長者也是我們的責任，是理所當然的。其實，聖經也教導信徒要孝順父母，甚至年老的親屬。保羅曾責各那些不照顧親屬的人背了真道，比不信的人還不好（提前五8）。而主耶穌更強調及責備法利賽人和文士們那種「作了奉獻給上帝就可以不供養父母」的遺傳。好像在香港，竟有一些「不孝」子女，為了騙取政府的綜援金，竟然簽字說不供養父母，要父母去申請綜援金。
　　我相信對許多老人來說，他們所需要的不一定要子女供養他們，其實，他們更需要子女們的「尊敬」。所以，當我們說「孝敬父母」：是包括物質上的供養和在心靈上尊敬他們。我發現今天許多青少年對父母或老人，就是缺少這一種的尊重，很多時候，完全沒有尊卑之分；在公車上搶座位，完全沒有禮讓，甚至污言穢語、破口大罵，完全沒有禮貌。
　　到底老人所需要的是什麼？有一位女士說她很關心她獨居的母親，一天母親生日，她買了生日蛋糕和一份禮物到母親家，將蛋糕和禮物放在客廳的桌子上，大聲對在廚房內的母親說：「祝你生日快樂，我有要事要趕著走。」說完就推開大門，走向汽車，母親忽忙從廚房內出來，推開大門，對剛要上車的女兒說：「下一次你來的時候，可以不可以坐下來，與我一起喝一杯咖啡？」
　　如果每一個基督徒都能按照聖經所教訓的去愛護、尊敬和供養自己的父母或照顧年老的親屬，這樣就可以讓政府有足夠的「床位」，去照顧社會上孤苦伶仃的老人；老有所養。

教會的支持──「老有所屬」
　　我剛才說，教會從開始就關懷照顧老人的需要。保羅在小亞細亞的教會，曾為耶路撒冷教會關顧窮人，特別是老年人的需要而籌款（林後八）。直到今日，教會也是這樣籌款來支援老人工作。
　　其實，社會的老化同樣也帶來教會的老化，尤其是有相當歷史的教會。以前，正如一位年青牧師從一間較年青的教會調任到一間有歷史的教會；以前，一年也沒有一個喪禮，而現在隔周就有一個喪禮，也十分平常。在有歷史的教會，老人在比例上占了大多數，許多年老信徒因體弱多病，行動不便，不能經常參與教會的活動而漸被忽略遺忘，甚至失去聯絡。
　　最近，有一位年老姊妹對我說：「教會已忘記了我。」但是，又聽到九龍某教會為關心長者而加開星期六一堂「長者崇拜」。為了關心長者的需要，也許教會在策劃發展或調配資源的時候，應配合長者們實際的需要，作出安排。其實這不單是合乎聖經的教訓，也是他們應得的「酬報」。教會有今天的成就，他們功不可沒，他們曾經為教會付出了他們的青春、他們的努力、他們的貢獻。我們要問：「教會在今天為他們作了什麼？」譬如為他們安裝電梯，聘請專職同工，在教會設置長者中心，定期探訪他們，關懷問候他們，也許這樣做，會給一些停滯不前的教會帶來新的轉機。
　　其實，老年人的時間比較鬆動，也有較多空閒的時間，但同時，他們會感到孤單、寂寞；他們需要朋友，需要被關懷，若教會能為他們安排適合的節目，去吸引他們、組織他們，那是一個「佈道」的好機會。正如新加坡一位退休牧師說，他退休後專注老人工作，領人歸主的數目比較以前在堂會所得的更多。
　　讓今天的教會能成為老人們的「家」外之「家」，在這裡能成為患難者的避難處，孤獨者的庇護所；在這裡他們可以找到依靠、他們的朋友，好像聖經中的兩位老人家──西面和亞拿，將聖殿當作他們的「家」；「老有所屬」。
　　對教會來說，也可以找到真正服事的物件、佈道的物件、得救的人數加增的管道。
　　但願教會在社會老化的問題上，盡其本分，也作出應有的貢獻。

